附件5
汽车租赁监管考评企业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京运管赁字[    ] 第   号
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：


根据《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》第三条及《北京市汽车租赁行业监管考评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处（局）决定从      年    月    日 对你单位进行现场监管考评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届时请将有关资料准备齐全，接受检查，如你（单位）因有特殊情况，不能接受检查或者需要检查人员回避，请在接到本通知三个工作日内向我处（局）提出申请。
特此通知。
区（县）运管部门
（章）
年    月     日
